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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小组在评审过程中，应履行职责和义务，不得违法评审、违反评审工作纪律。
（一）询价程序
1.供应商递交报价文件。
2.资格审查及响应性审查。
3.询价小组编写评审报告。按照供应商的报价由低到高排序，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供应商报价相同的，由询价小组组织供应商抽签确定推荐的成交候选人顺序。
（二）评审程序、评审方法、评审标准
1.资格审查及响应性审查。
（1）询价小组依据询价通知书的规定，应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报价文件是否按照规定要求提供资格性证明材料和响应性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询价资格。
（2）供应商资格审查和响应性审查结束后，询价小组按照询价通知书的规定对供应商的报价文件进行书面审查。供应商报价文件未实质性响应询价通知书的，询价小组应当对其报价文件按无效处理，说明理由。
（3）报价评审。报价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但大写金额文字存在错误的，应当先对大写金额的文字错误进行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再行修正。 
（4）出具询价报告。询价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供应商参加询价活动的具体方式和相关情况，以及参加询价活动的供应商名单；评审日期和地点，询价小组成员名单；评审情况记录和说明，包括对供应商的资格审查情况、供应商报价文件审查情况等；推荐的成交候选人名单。
2.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
评审完成后，询价小组向公司决策机构提交书面评审报告。公司决策机构根据询价小组提出的书面评审报告和推荐成交候选人，结合对成交候选人合同履行能力和风险进行复核的情况，审议后确定成交供应商。
3.评审纪律
（1）询价小组在询价活动过程中，应当按照按规定履行职责和义务，不得违法评审、违反评审工作纪律。
（2）评审过程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询价过程和结果。
（3）询价小组成员以及与评审工作有关的人员不得泄露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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